
云浮市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会议在市中级法院召开 

 

为进一步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推动企业破产处置工作

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12月 13 日下午，市中级法院牵头

组织召开云浮市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会议，研究讨论《企业破产费用援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

行）》《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协调

解决当前企业破产处置工作存在问题。市中级法院分管企业破

产审判工作的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宏逵主持会议，市发展改革

局、市财政局等 15 个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当前全市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情况，指出了破产

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下一阶段审理破产

案件的重点工作。15 个成员单位围绕拟出台的《企业破产费

用援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

法（试行）》进行充分讨论，提出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 

会议指出，企业破产处置工作涉及民生保障、社会稳定、

资产处置、金融协调等多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积极发挥政府部

门与法院“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合力处置”长效联动工作机

制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围绕当前企业破

产处置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一是推动建立破产费用综合

保障制度。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或采取从破产案件管理人

报酬中提取一定比例等方式，建立破产费用保障长效机制，解

决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影响破产程序启动的

问题。二是强化管理人工作职责，提高管理人业务水平。出

台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指引，建立管理人考核机制，通过业绩

考核形成激励和淘汰机制，促进管理人队伍专业化。推动建立

管理人协会，规范对管理人日常监督管理。三是推动设立全市

破产管理行政部门，加强企业破产工作管理协调。切实担负

起实施破产制度、平等保护各方权利的责任，结合实际彻底解

决当地破产程序启动难问题，对破产中出现的可能引发金融风

险、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协调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四是

配优配强破产审判业务力量，提高审判人员业务能力。针对



破产案件审理难度大、要求高、专业性强的特点，进一步加强

破产审判法官团队专业化建设。加强对实务中疑难复杂问题调

查研究，形成共识，统一规则，提升审判专业化程度，为实施

市场化破产程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社会稳定、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